
 

臺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北市都建字第11361140361號令修正發布第四點、第五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10年12月24日北市都建字第11062158601號令修正發布第四點，並自111年1月13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10年3月12日北市都建字第1106130606號令修正發布第三點，並自110年 4月12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09年8月21日北市都建字第1093197427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九點，並自109年8月31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增進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維護管理成效

及提升社區居住安全，並鼓勵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為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以前領得使用執照，且已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之公寓大廈。 

三、本要點所補助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範圍及設施如下： 

    （一）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護。 

    （二）公共通道溝渠設施之維護。 

    （三）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維護。 

    （四）其他經本局核定與公共安全或政策相關設施之補助。 

四、每一公寓大廈維護修繕費用補助，依照管理組織情況及修繕項目按下列額度補助： 

    （一）首次成立管理組織之公寓大廈補助額度如下： 

1. 修繕項目為消防或公共安全設備，最高補助百分之七十。 

2. 修繕項目為法定空地地面修補，最高補助百分之百，但最高補助金額不得超過

新臺幣三十萬元。 

3. 前二項目以外之修繕，最高補助百分之五十。 

4. 前述各項目補助金額合計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三十萬元。 

    （二）非首次成立管理組織之公寓大廈補助額度如下： 

1. 修繕項目為消防或公共安全設備，最高補助百分之六十。 

2. 修繕項目為法定空地地面修補，最高補助百分之五十，但最高補助金額不得超

過新臺幣三十萬元。 

3. 前二項目以外之修繕，最高補助百分之五十。 

4. 前述各項目補助金額合計不得超過新臺幣八十萬元。 

    同一公寓大廈每兩年以補助一次為限。 

五、申請維護修繕費用補助應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局

提出： 

    （一）申請書。 

    （二）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影本。 

    （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 

    （四）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五）維護修繕成果：改善前及改善後照片。 

    （六）修繕廠商開立予申請人之統一發票正本或收據正本及詳列施作項目之計價

單。 



    （七）申請人之領據。 

    （八）申請人申請撥付之金融帳戶封面影本。 

    （九）公共安全申報證明文件。（需公安申報之公寓大廈） 

    （十）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六、審查及核撥程序：申請人於修繕完成後填具申請書並向本局提出申請。本局受理申

請案件後，應對檢附文件進行審查，經審符合規定者，即予核發 ;經查申請人應備

文件不齊全，由本局通知申請人於文到十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未完成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 

經本局書面審查通過之補助案件，直接撥付至申請人之指定帳戶。 

兩年內已向本局暨所屬機關申請相關補助款之項目，不得重複申請補助，已核發補

助款者，命其返還。 

七、各年度之補助額度、補助項目、受理申請期間、審查時限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局

訂定執行計畫並公告之。 

八、補助費用，由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視財源編列預算支應，若編列預算用罄者即停

止受理申請。 

九、本要點所需之書表格式，由本局另定之。 


